
研商「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」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08 年 5 月 16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4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A2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胡貝蒂副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鍾宜珊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如附件四簽到單） 

伍、 會議討論及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「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（草案）」第三項，教育部表示

由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（USR）屬任務編組且非長期計

畫，其重點在於提供相關課程進行人才培育，與本原則鼓勵

營利及非營利組織從事社會創新之目的不符，建議刪除。 

二、 有關「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（草案）」第四項涉及中央或地

方主管機關之認定，且該組織是否符合社會使命難以認定，

恐有執行上之困難。 

三、 為使營利及非營利組織有一致性標準，本原則附件部分請設

計統一格式之「公益報告書」，基本內容包括社會使命與創新

方式或服務，並須扣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。另增列選項如

「獲得第三方標準/認證」、「利潤/資產鎖定」、「財務報告揭露」

等，由業者自行決定是否公開，外界亦可瞭解各登錄組織資

訊揭露程度。 

四、 鑒於鼓勵社會創新係政府政策推動方向，請各部會於 5 月 21

日（二）下班前填復可納入社創登錄組織作為加分項目或優

予提供相關資源之政策措施。 

五、 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原則（草案）之內容，依出席單位代表之

意見修正。請中企處業務組安排於 5 月 23 日（四）社會創新

第 5 次聯繫會議中討論。 

陸、 散會（下午 6 時） 








